
 

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 

第一条  为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动员和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资

于绿色产业，支持非金融企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规范非金融企业

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 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文件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

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是指境内外具有法人资格

的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用

于节能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的债务融资工

具。 

绿色项目的界定与分类可以参考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第三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应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相关参

与机构应接受交易商协会的自律管理。 

本指引所称相关参与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主承销商、信用评级

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三方认证机构。 

第四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应在注册文件中明确披露绿色

项目的具体信息，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绿色项目的基本情况； 

（二）所指定绿色项目符合相关标准的说明； 

（三）绿色项目带来的节能减排等环境效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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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鼓励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务融资工具进行

评估，出具评估意见并披露相关信息。 

第六条  第三方认证机构应在专业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公信

力，具备绿色债券评估业务操作经验和较高的市场认可度；第三方认证

机构从业人员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遵循诚实守信、客观

公正和勤勉尽责的原则，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独立性、一致性和完

整性。 

第七条  企业应将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的建设、

运营及补充配套流动资金，或偿还绿色贷款。绿色贷款应是为绿色项目

提供的银行贷款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第八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应设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由

资金监管机构对募集资金的到账、存储和划付实施管理，确保募集资金

用于绿色项目。 

第九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应承诺将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绿色项目，且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要求。在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存续

期内，企业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至少于变更前五个工作日披露变更公

告，变更后的用途仍应符合本指引的要求。 

第十条  鼓励企业注册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交易商协会将为绿

色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评议开辟绿色通道，加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注册

服务，并对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接受注册通知书进行统一标识。 

第十一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除应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自律规则披露信息外，

还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一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绿色项目进展情

况；每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本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和绿色项目进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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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

的途径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和绿色项目进展情况。 

第十三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的相关要求，本

指引所规定的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可纳入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的投资范

围。 

第十四条  鼓励中介机构为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提供专业服务，

鼓励做市机构在二级市场开展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做市业务，交易商协会

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参与情况进行宣传。 

第十五条  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各类资金投资绿色债务融资

工具，发布绿色投资责任报告，支持在国内建立绿色投资者联盟，形成

发展绿色金融的共识。 

第十六条  鼓励第三方认证机构在评估结论中披露债务融资工具绿

色程度，并对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支持绿色项目发展及环境效益影响等实

施跟踪评估，定期发布相关评估报告。 

第十七条  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结构创新，鼓励企业发

行与各类环境权益挂钩的结构性债务融资工具、以绿色项目产生的现金

流为支持的绿色资产支持票据等符合国家绿色产业政策的创新产品。 

第十八条  违反本指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规定的，按交易

商协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规则》进行自律处分。 

第十九条  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另有规定的，参照其相

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指引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